
行政处罚流程图（一般程序）

日常巡查 专项检查 群众举报 领导交办

提 出 陈

述 申 辩

或听证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初步调查

提请立案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调查取证（委托执法机构）

立案审查

调查报告、作出拟处罚意见

乡镇法制机构审查、处罚意见、组织案卷

发现不属于本

执法范围（区

域）的违法行为

的移交相关部

门或乡镇。

经 过

陈 述

申 辩

或 听

证 的

案件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行

告

自觉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处罚达到《河北省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办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的，处罚决定必须经

过本机关法制审核人

员的合法性审查（否则

决定无效）；作出该决

定后向县司法行政部

进行备案归档、信息公开

案件来源：

由乡镇执法人

员填写立案审

批表，并按程序

报批

2 名及以上执法人员

进行检查，出示执法证

件，依法收集整理证据

材料

严格按照全过程记录

规定，对违法事实进

行文字记录、影像记

录；违法容易出现争

议或涉及人身安全的

需要全过程录音录像

记录。

调查终结后，拟写案件调查

报告，并按程序审批

机构负责人决定

拟处罚意见，重

大复杂案件由集

体讨论决定

撤销立案

违法事实不能

成立的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送达

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

于本机关处罚事

项的；2.涉嫌犯

罪的

认真组卷归档，执法案卷中涉及的照片、音像（刻光盘）附卷，设置专柜储存，其中音像记录

等电子记录内容，需设置专门存储设备进行集中保存。

执法结果作出7日内需在县政府网站执法公示专栏及河北省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平台内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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